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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46號8樸

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氏國l07年ll月27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72227204裘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』Ⅱ﹜lk:
附件:

有關氏眾反映藥師載手套調劑藥品後,拿健保卡時仍載著手
套等情一案’請貴含協.助轉知所囑會員依說明段辦理’請查

主旨

昭穹
』Ub、

說明

﹑依據本局107年1l月8日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辦理。

、本案係本局接獲民眾陳情藥師戴手套調劑藥品後,拿健保卡
時仍戴著于套及質疑使用包藥機分藥會造成藥品互相汙染等
情。

、藥事人員執行藥品調劑業務應確實遵守藥師法及藥事法等相
關規定’並應注意環境衛生安全及交又汙染等情。倘民眾有
錯誤認知’槳事人員應發揮專業’提升全氏對正確用藥的認
知,並於提供藥事服務時與氏眾建立良好之雙向溝通’以保

障氏眾用藥安全及維護藥事人員專業形象。
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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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林奇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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